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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2020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2020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吉林市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决策工作和吉林市人民政府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日常工作，履行相应职责。
二、按照本目录确定的承办单位，负责建议、启动、实施等相关具体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严格落实国家、省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工作的程序性规定，要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文件资料及时归档，实行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
三、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和上级文件要求须履行其他程序，如提请市委审议、市人大审议的，从其规定。
四、承办单位推进实施决策事项的情况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严格考核奖惩。
五、本目录确定的事项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和上级文件、规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
	决策程序
	承办单位
	备注

	1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2
	城市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建立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机制
	1.公众参与、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发改委
	 

	3
	吉林市“十四五”工业发展规划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工信局
	 

	4
	市级年度预算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5
	市级年度决算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6
	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财政局
	 

	7
	吉林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全域旅游）规划
	1.合法性审查等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文广旅局
	 


	序号
	事项
	决策程序
	承办单位
	备注

	8
	吉林市深入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建设高质量交通强市的实施意见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交通局
	 

	9
	吉林市进一步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交通局
	 

	10
	吉林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2020—2035年）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交通局
	 

	11
	吉林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交通局
	 

	12
	吉林市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1.合法性审查等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医保局
	 

	13
	吉林市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1.合法性审查等
2.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市医保局
	 


